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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

中老协远教字〔2022〕4号

关于评选第九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

优秀、特色视频课程及微课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

见》精神，加强老年教育资源的集聚共享，建立优质课程资源库，

有效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经研究决定，拟于 2022年开展第

九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优秀、特色视频课程及微视频课程的评选

工作。同时，为响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实施的方案》要求，鼓励各单位积极开发共享“智能

技术应用”相关课程，参与评选“智慧助老特别贡献奖”。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全国老年远程教育优秀、特色视频课程及微视频课程评选工

作，在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由全国老

年远程教育课件研发与推广中心（上海老年大学）组织实施。

二、参评条件

1．参评视频课程及微课程内容，应是各省（自治区、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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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级老年教育机构设置的课程内容。

2．参评“智能技术应用”视频课程，主题须符合要求。

3．同意将参评的视频课程及微课程由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

程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共享。

三、视频要求

1．必须是一门完整的课程，每一课时内容应能表达一个完

整的知识点，课时与课时之间必须有关联；

2．课程内容的编排要符合教学原则和老年学员的认识规

律，做到科学性、教学性和技术性有机统一；

3．作品应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图像清晰，声画同步，画

面流畅，清晰度应达到高清；

4．视频课程：每门课不低于 10课时，每课时不低于 25分

钟；

5．微课程：每门课不低于 5课时，每课时 5-10分钟。

四、报评程序

1．各地老年教育机构申报参评的课程，应经本省（自治区、

直辖市）老年大学（协会）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初评，评出的优秀

课程代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参加全国性评选。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申报参评，应按要求填写《第

九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参评视频课程及微课程推荐表》（见附件

1）及《第九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参评视频课程及微课程汇总表》

（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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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表格盖章后的电子版及参评完整视频材料，一级文

件夹统一命名为“省-第九批课件评审”，二级文件夹分别命名

为“省-”“单位-推荐表”“单位-视频课程-课程名称”“单位-

微课程-课程名称”；视频文件命名为“课程名称-序号”。命名

中单位名称、课程名称须与推荐表、汇总表保持一致。

4．参评材料统一拷贝到 U盘或上传至百度云盘，并于 2022

年 4月 30日前，将 U盘寄送至全国老年远程教育课件研发与推

广中心（上海老年大学），或将百度云盘分享链接发送电子邮箱，

分享链接设为永久有效，邮件命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第九批课件参评材料”。

联 系 人：张晓薇

联系电话：18916955120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南路 500号 512办公室

邮政编码：200235

电子邮箱：18817921041@163.com

5．全国老年远程教育课件研发与推广中心（上海老年大学）

收到所有参评课程后，组织专家进行评选。

6．由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会议审议

决定第九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优秀、特色视频课程及微视频课程

获奖名单。

7．确认为“智能技术应用”专题并被评为优秀视频课程及

优秀微视频课程的，同时获“智慧助老特别贡献奖”。

8．将获奖视频课程及微课程上传至“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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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育网”以供全国委员单位交流学习，并向制作单位颁发荣誉

证书。

附件：

1．第九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参评视频课程及微课程推荐表

2．第九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参评视频课程及微课程汇总表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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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九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

参评视频课程及微课程推荐表

课 程 信 息

课程名称

制作单位

课程类型

点击“”勾选：

 视频课程  微视频课程

“智能技术应用”专题

课时数

课程总时长

课程主要内容及特色

（不超 200字）

主讲教师姓名及简介

（不超 200字）

联系人信息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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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课程照片（请在以下表格中插入一张照片）

推荐单位意见

（电子章）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没有电子章需发送一份不带章电子版推荐表及一份带红章的推荐表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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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九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参评视频课程及微课程汇总表

序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申报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是否智能技

术应用专题
课时数 课程总时长 联系人 联系电话


